附件4

鹤山市三大产业发展扶持资金
申报承诺书

[bookmark: _GoBack]我公司承诺对2024年“鹤山市三大产业发展扶持资金”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对申报资格和申报条件的符合性负责，如有不诚实行为，同意有关部门记录入企业征信体系中。
申报时未达到相关投资强度、亩产效益、认定高新技术企业等条件的项目，我公司承诺在___年内达到_____以上投资强度,___年内达到_____以上创税额,___年内成功申报成为高新技术企业，否则，将无条件退回已获得的财政扶持资金及利息（以同期银行贷款利率为准）。


项目单位(盖章):

  法人代表(签字)：

年    月   日    
